咸阳市知识产权计划项目

申  请  表

（类别：知识产权诉讼资助）

申报单位：                   （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咸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编制

二〇二五年

填 写 说 明
1. 申请企业填写内容及提供资料须保证其真实完整无误，申请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
2. 如篇幅所限，申请单位可按原格式自行打印本申请书。
3. 申请书各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4. 申请书要求字迹清楚、工整，符号正确，易于辨认。
5. 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大小纸张，纸件资料一式两份，提交同时，须附电子件。
6、封面中项目编号不填。申请单位填写单位正式名称。
7、申报单位要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准确性作出承诺，如经查证属于虚假信息，市知识产权局将会同相关部门追缴全部项目经费支持，涉嫌违法行为的，将移送司法处理。

一、申报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单位通讯地址
	

	单位账户信息
	开户行
	

	
	账号
	

	负责人姓名
	
	职务
	
	手机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
	


二、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情况
	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和制度建设情况

	知识产权
工作机构
	知识产权机构名称
	

	
	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专职
	兼职
	学历情况

	
	
	
	
	

	
	知识产权经费投入
	（每年度）

	制度建设情况
	


三、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
	（可续页）


四、单位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情况
	（可续页）


五、经费申请
	申请资助金额
	

	其中：1.诉讼费
	

	        2.司法鉴定
	

	        3.其他费用
	

	申请单位承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
初审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咸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审定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